附件2：

2007年全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工作

资料审核要求及注意事项

为使注册工作顺利进行,做到操作有序,规范统一,现将工作的有关要求及注意事项规定如下：

1、 时间及地点：2007年4月11日—13日在广州市较

场西路16号原省体育局五楼会议室。（每天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二、参加人员：

1、省青少年训练竞赛中心各管项人员；

2、“一条龙”管理项目中心人员；

3、省体育信息中心人员。

三、具体分工：

1、“一条龙”管理项目人员负责审查和核对所管辖项目的运动员注册及确认等相关资料，各相关管项人员协助审核。

2、信息中心人员协助各管项人员和“一条龙”项目管理人员核对网上运动员注册资料，并准备和维护相应注册设备。

四、审核注册材料主要内容：

1、新注册人员

(1)审核《广东省业余运动员注册汇总表》

审核内容：

第一，是否有盖地市体育局公章。

第二，是否与运动员所提供的《户口本》、《二代身份证》、《广东省业余运动员注册登记表》内容相一致。

（2）审核运动员《户口本》及运动员《二代身份证》。

审核内容：第一，验证《户口本》与《二代身份证》的真伪。

第二，运动员《二代身份证》是否与《户口本》内容相一致。

第三，运动员《户口本》和《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内容是否相一致，并把复印件按分类保存下来。

第四，《户口本》是否具有户口本号；

第五，集体《户口本》是否提供整册或整本。

（3）审核《广东省业余运动员注册登记表》

     审核内容：第一，是否盖地市体育局公章。

第二，是否与网上注册材料内容相一致，填报材料是否完整；

第三，是否与《户口本》和《二代身份证》内容相一致，重点审核运动员姓名、性别、出生年龄、出生地、籍贯、代表单位、身份证号码、户口本号等基本资料，填报资料必须完整、真实。

2、引进运动员

引进运动员除了审核以上注册人员所有内容外，还需审核如下内容：

    第一，《户口迁移证》和《准予迁入证》原件和复印件是否相一致，提供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第二，引进运动员是否到总局注册，有关注册材料是否按总局注册的要求进行填写。《全国运动员代表资格协议书（业余）》必须一式4份并交近期免冠大一寸彩色相片2张。如已在国家体育总局取得《注册证》的运动员可免交相片，但必须检查该证是否与《协议书》和《二代身份证》相片相符。

3、
确认运动员

（1）审核《广东省业余运动员注册（确认）汇总表》

审核内容：第一，是否盖地市体育局公章；

第二，是否与《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证》内容相一致。

（2）审核《二代身份证》

审核内容：《二代身份证》是否与《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证》内容相一致。

五、注意事项

1、新注册及所有确认运动员必须提供《二代身份证》原件，如确实暂无法提供原件可提供由公安部门出具的《二代身份证回执》进行备案，并须在《广东省业余运动员注册登记表》和《广东省业余运动员注册汇总表》进行注明，注册单位在第二阶段对新注册运动员进行指纹录入时或参加比赛报名前必须提供二代身份证原件，并经省青少年训练竞赛中心或“一条龙”项目中心审核后，注册方能有效，否则视为无效注册或确认。

2、运动员注册材料不全，不接受该运动员的注册材料。

3、运动员注册材料内容填报不真实的，不给予注册。

4、新注册运动员及确认运动员材料必须与网上材料相一致。

5、田径等六项目有注册年龄限定（请参照注册通知附件4），凡不符合注册年龄条件的运动员不给予办理注册。

6、办理转项的确认运动员，除需审核原《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证》和《二代身份证》外，还需审核《广东省业余运动员转项登记表》，并按第二代身份证确认后的年龄参赛。

7、注册单位对填报的运动员材料进行了书面文字的更改，必须由注册单位代表在所更改的内容后面签名，并要求其先在网上进行更改得到确认后方可办理。

8、运动员注册材料除《二代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退回原单位，其它所有资料必须进行分类保存（“一条龙”管理项目注册资料归其相关项目中心负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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